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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市监发〔2022〕5号

山西省特种设备“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领导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全省特种设备安全

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市场监管局，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各有关单位

《全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工

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山西省特种设备“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领导组办公室（代章）

2022年 1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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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

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岁末年初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和全

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晋中寿阳“12·6”较

大火灾事故和吕梁孝义“12·15”盗采煤炭资源引发透水事件教

训，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切实做好特种设备安

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决定在全省开

展全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特制定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理念，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

生产决策部署，持续深化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面开展地毯式、

拉网式、滚动式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严厉打击特

种设备违法行为，坚决治理纠正违规违章行为，排查整治重大风

险隐患，切实减少一般安全事故，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为“两

节”“两会”和冬奥会、冬残奥会召开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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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全省安全

生产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集中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晋安发〔2021〕13号）要求，省级特种设备安全风险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领导组组长由省政府党

组成员汤志平担任，副组长由省政府副秘书长梁敬华、省市场监

管局局长张九萍担任，成员由省教育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

省商务厅、省卫健委、省文旅厅、省体育局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负责同志组成。

省特种设备“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领导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

导组办公室）设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梁敬华、张

九萍担任，负责统筹协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特种设备领域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的组织实施等工作。

三、重点范围

以大型综合体、展览中心、车站、医院、学校、旅游景区、

滑雪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人员聚集区的电梯、大型游乐设施、客

运索道和盛装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危害介质、易燃易爆介质的压

力容器、压力管道等承压类特种设备为重点，严格落实生产使用

单位安全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采取更加严厉、更加有效的

措施，集中进行打击和整治。

四、重点内容

（一）共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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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厉打击无证、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行为；

2.严厉打击停产停业整顿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的行为；

3.严厉打击非法转包、分包及资质挂靠的行为；

4.严厉打击瞒报、谎报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行为；

5.严厉打击拒不执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抗拒执法的

行为；

6.严肃整治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

行为；

7.严肃整治特种设备安全虚假培训、制售和使用假证、无

证上岗的行为；

8.严肃整治未按要求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的行为；

9.严肃整治重大隐患未依法落实“双报告”规定或未按规定

期限整改的行为；

10.严肃查处其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的生产经

营建设行为。

（二）专项内容

省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要结合“三管三必须”职责分工，

严格落实特种设备安全行业监管主体责任，将特种设备安全纳入

本行业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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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和集中攻坚年重点

任务要求，及时查漏补缺，在“百日攻坚”集中行动结束时全面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省市场监管局负责做好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大型游

乐设施、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排查整治

企业特种设备管理制度、管理机构、管理人员落实情况，特种设

备使用登记、作业人员持证情况，特种设备定期检验情况，特种

设备应急预案等“三落实、两有证、一检验、一预案”情况；重点

排查整治人员培训、设备维护保养、安全保护装置有效性、安全

警示标志设置等情况。

省教育厅负责做好学校、幼儿园用电梯、锅炉、压力容器等

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省住建厅负责督促城镇燃气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抓好房

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起重机械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省交通厅负责做好客运车站等道路运输行业相关特种设备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省商务厅负责做好餐饮等行业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省卫健委负责做好医院等场所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省文旅厅负责配合景区主管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做好旅游

景区等场所相关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省体育局负责做好公共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滑雪场等场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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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山西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晋安发〔2020〕

18号）要求，做好本行业、本领域相关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

五、方法步骤

坚持属地为主与行业督导相结合，企业自查自纠与监管部门

督查相结合，监督检查与联合执法相结合，攻坚行动与目标责任

考核相结合。从即日起至 2022年 3月底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制定方案、自查自纠（2022年 1月 15日前）

各市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省有

关部门确定 1名处级干部作为专项行动联络人，于 1月 12日前

报领导组办公室（附件 1）。各单位要迅速动员部署，督促企业

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及时纠正非法违法行为，消除事故隐患，自

查自纠情况要上报属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和行业管理部门。

（二）全面检查、集中整治（2022年 1月-3月底）

各市局、省有关部门要制定检查表，详细列明检查事项、具

体内容和检查标准，组织检查组深入企业开展对表检查。对检查

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全部建立整改清单，责令限期整改；对重大

隐患和问题要建立挂牌督办清单，实行挂牌督办，坚决防止发生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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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督导、强化落实（2022年 1月-3月底）

领导组办公室适时组织督导组，并邀请新闻媒体对各市和省

有关部门“百日攻坚”行动进行督导检查、提级核查和“开小灶”。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领导组办公室负责专项行动组织协调

和联合检查。各市局要协调组织本地区“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各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特

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针对排查出的重大问

题隐患，依法落实“双报告”制度，做到整改方案、责任、时限、

措施和资金“五落实”。

（二）从严监管执法。严格落实“四个一批”，即整改治理一

批重大事故隐患、依法打击一批非法违法生产使用案件、关闭取

缔一批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措

施不落实的单位和人员。严格落实“七项措施”，对非法生产使用

特种设备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单位，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经停产停业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依法关闭取缔；对非法违法

生产使用特种设备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按规定予以顶格处罚；

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依法追究责任，对触犯刑法的，

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抽查检查应发现未发现、应处罚

未处罚非法违法特种设备生产使用行为的，依规依纪依法予以追

责问责；对为非法违法行为充当“保护伞”的，一查到底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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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非法违法生产使用行为存在现实

危险或导致发生重大涉险事故的，要依法依规追责。

（三）强化信息公开。领导组办公室、各市局要公布举报电

话、邮政信箱，抽调专人接收处置群众来电来信。对群众举报线

索及排查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及时公开问题隐患、查处整改进

展和办理结果及时公开。其中，办理结果包括“违法性质、停产

整顿、关闭取缔、行政处罚、吊销证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率、

提级核查、失信企业联合惩戒、党纪政务处分、刑事责任追究”

等 10项内容。

（四）加强督导核查。领导组办公室坚持“四不两直”，对问

题线索偏少、问题隐患整改率偏低、落实本方案“四个一批”“七

项措施”不力的市局开展重点督查。每月对各市局集中行动开展

情况进行考评，考评结果作为目标责任考核参考内容。省市场监

管局驻局纪检组要将涉纪或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省直部门

人员、各市县省管干部和重大典型案件线索，移交省纪委监委调

查处理。

（五）搞好宣传动员。各市局、省有关部门要进行广泛宣传

发动，引导广大企业职工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支持“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主动举报非法违法特种设备生产使用行为，对典型非

法违法行为进行公开曝光。

（六）及时汇总上报。各市局和省有关部门要于每周一（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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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要求）将上周工作进展情况报领导组办公室。各市局

在每次报送工作进展情况时（按附件 4格式）至少报送 1个负面

典型案例。2022年 4月 8日前，各市局和省有关部门要将工作

总结报领导组办公室，集中汇总后报省“百日攻坚”办公室。

联 系 人：高盛利

联系电话：0351-7680126/7680153/13835103768

举报电话：12315

邮 箱：sxtzsbaq@163.com

网 址：https://scjgj.shanxi.gov.cn/

邮 编：030000

地 址：太原市长风街 108号/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设处

附件：1.“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联络人

2.“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统计表

3.非法违法生产使用行为、重大事故隐患统计表

4.“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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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联络人

单位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号 电子邮箱 单位地址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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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单位 检查组
检查

企业

集中行动开展情况 执法情况

处理人员情况

（党记政务处分/

追究刑事责任）

问责曝光情况

非法违法生产经

营建设行为案例
重大事故隐患 责令限期

整改企业

行政

罚款

停产

整顿

暂扣吊销

证照

关闭

取缔

曝光

单位

典型案例

（详情另

报）排查 查处 排查 整改

（个） （家） （个） （个） （项） （项） （家） （万元） （家） （个） （家） （人） （家） （个）

总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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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特种设备非法违法生产使用行为、重大事故隐患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序号
生产使用单位名称/非法业主

名称

是否提级

核查
所在地县、乡镇（街道） 企业类别

重大隐患/非法违法行为/瞒报事故

明 细

违法

性质
处理措施

1

2

3

4

5

6

7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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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模板

典型案例的编写应包括标题、关键词、要旨、基本案情、处

理结果、案例剖析、整改建议等要件，可参照如下模板：

【标题】格式为“检查主体+违法主体+案”，例如“**县市场

监管局对***企业***案”。

【关键词】以 3到 5个重要关键词对案例内容进行归纳。

【要旨】根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相关规定要求，应当符

合****情形。

【基本案情】详细介绍案件事实等基本情况；以及构成重大

问题或重大隐患的判定依据等。

【处理结果】包括采取的责令停产整顿、责令限期整改、暂

扣吊销证照、关闭取缔、行政处罚、警示约谈、联合惩戒、公开

曝光、问责处理、领导干部挂牌督办等相关内容。

【案例剖析】1.从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

主体责任方面；2.从体制机制法制建立完善方面；3.从存在的主、

客观因素方面等。

【举一反三工作建议】

1.******；

2.******。



抄送：驻局纪检监察组。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1月 6日印发


